
证券代码：002144� � � �股票简称：宏达高科 公告编号：2015-028

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限售股份可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1,674,36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95%。

2、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2015年 5月 5日。

一、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基本情况

2010年 6 月 3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关于核准浙江宏达经编股份有限公司向李宏等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0]770 号），核准公司向李宏、毛志林、冯敏、白宁、周跃纲、俞德芳合

计发行 4,400万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

2010年 7月，公司实施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分别向李宏发行 14,418,800股、毛志林 12,359,600

股、白宁 6,182,000股、冯敏 8,241,200股、周跃纲 2,640,000股、俞德芳 158,400 股。 同月，李宏、毛志林、冯敏、

白宁、周跃纲、俞德芳等六名自然人合计持有的威尔德 100%股权在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完成股权过户手

续，股权持有人变为本公司，本公司向李宏、毛志林、冯敏、白宁、周跃纲、俞德芳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证券登记。 本次发行新增 4,400万股股份，于 2010年 7

月 22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总股本增至 151,338,800股。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情况报告暨股份上市公告书中作的承诺：

发行对象李宏先生、毛志林先生、白宁先生承诺：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其持

有的公司股份；自前述限售期满之日起 12 个月内，减持股份比例不超过其因本次非公开发行而获得的公司

股份的 30%；自限售期满 12个月至 24个月期间，减持股份比例不超过其因本次非公开发行而获得的公司股

份的 20%；此后 60个月内每满 12个月减持股份比例不超过 10%。

截至目前，上述承诺均得到严格履行。

2、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公司也不存在对

该限售股份持有人的违规担保情况。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2015年 5月 5日。

2、公司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1,674,36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95%。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 1人。

4、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

全称

所持限售股份

总数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本次解除限售股数

量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比例（

%

）

备注

1

李宏

6,000,000 1,674,360 0.95

副董事长，

3,200,

000

股处于质押

状态

合 计

6,000,000 1,674,360 0.95

说明：

根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情况报告暨股份上市公告书中作出的承诺， 股东李宏在 2014 年 7 月 22 日

解禁后，剩余的首发后个人类限售股股数应为非公开发行而获得的公司股份的 30%，即 4,325,640 股，但因李

宏当时持有的公司首发后个人类限售股中有 6,000,000股处于质押冻结状态， 未能按照承诺中的计划解禁。

近日李宏持有的首发后个人类限售股中的 2,800,000股解除质押，因此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 1,674,360股。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股份在限售期满后，其任职期限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

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股东李宏担任公司董事，故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持有公司股份总

数的 25%。

四、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数据表。

特此公告。

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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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控股子公司业绩承诺

补偿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2012 年 12 月，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超电缆” ）运用 2012 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

资金完成了对江苏远方电缆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方电缆” ）、无锡市明珠电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明珠电缆” ）、无锡锡洲电磁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锡洲电磁线” ）三家公司的收购。

2011 年 12 月 30 日，被收购公司相关股东与中超电缆签署了《业绩补偿协议》，被收购公司相关股东

做出了 2012年 -2014年的业绩承诺，具体承诺数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2

年度

2013

年度

2014

年度

远方电缆股东承诺净利润

2,850 3,350 3,850

明珠电缆股东承诺净利润

3,350 4,300 4,750

锡洲电磁线股东承诺净利润

2,400 2,700 3,100

被收购公司相关股东曾承诺，如果被收购三家公司未来实际净利润未达到上表承诺业绩，由被收购公

司相关股东按照所持股公司当期实际净利润与承诺业绩差额部分的 51%向中超电缆承担补偿义务， 并考

虑税费影响。

2013年 6月，中超电缆对坏账准备计提标准进行了会计估计变更，被收购公司相关股东签署了《关于

业绩补偿情况的说明》，业绩补偿应按照签署《业绩补偿协议》当时的会计政策与会计估计为基础确定，因

此，中超电缆坏账准备计提的会计估计变更不影响业绩补偿的计算基础。

2015 年 4 月 10 日，中超电缆公告了 2014 年年度报告，收购的三家公司 2014 年度实际经营业绩实现

情况、剔除会计估计变更后的利润实现情况及应向中超电缆承担的补偿额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业绩承诺数

(2014

年度

)

利润实现数

(2014

年度

)

利润实现数 （剔除会

计估计变更）

补偿金额

远方电缆

3,850 3,614.52 3,503.54 207.88

明珠电缆

4,750 4,041.26 4,039.73 426.16

锡洲电磁线（母公司）

3,100 3,113.76 3,176.95

不用补偿

根据签署的《业绩补偿协议》以及《关于业绩补偿情况的说明》，锡洲电磁线超额完成股东业绩承诺，

相应股东 2014年度不需要进行业绩补偿。 远方电缆及明珠电缆相关股东应按照差额部分的 51%向中超电

缆承担补偿义务，并考虑税费影响。

截止 2015年 4月 30日，中超电缆已收到远方电缆及明珠电缆相关股东全部业绩承诺补偿款，总金额

为 634.04万元，远方电缆及明珠电缆相关股东关于中超电缆 2014年度业绩承诺的补偿已履行完毕。

特此公告。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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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发生。

二、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于 2015年 4月 10日发出了《关于召开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该会议通知已于 2015 年

4月 10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公开披露。

三、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为：2015年 4 月 30 日（星期四）下午 2:00，网络投票时间为：2015 年

4月 29日 -2015年 4月 30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 4

月 30日上午 9：30至 11：30，下午 1：00�至 3：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年 4月 29日下午 3：00�至 2015年 4月 30日下午 3：00�期间任意时间。

3、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杨飞先生

4、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宜兴市西郊工业园振丰东路 999�号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十一楼会议

室

5、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江苏中超电

缆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四、会议出席情况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9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194,385,063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38.3251%。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0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

公司的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的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任的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

大会。

五、会议表决情况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关于公司 2014�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同意：194,385,063股；反对：0�股；弃权：0�股；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其授权代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表决结果为通

过。 其中现场会议表决同意 194,385,063股，反对 0�股，弃权 0�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 0股，反对 0�股，弃

权 0�股。

（二）审议《关于公司 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194,385,063股；反对：0�股；弃权：0�股；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其授权代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表决结果为通

过。 其中现场会议表决同意 194,385,063股，反对 0�股，弃权 0�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 0股，反对 0�股，弃

权 0�股。

（三）审议《关于公司 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194,385,063股；反对：0�股；弃权：0�股；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其授权代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表决结果为通

过。其中现场会议表决同意 194,385,063股，反对 0� �股，弃权 0�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 0股，反对 0�股，弃

权 0�股。

（四）审议《关于公司 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194,385,063股；反对：0�股；弃权：0�股；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其授权代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表决结果为通

过。 其中现场会议表决同意 194,385,063股，反对 0�股，弃权 0�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 0�股，反对 0�股，弃

权 0�股。

（五）审议《关于公司 2014�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同意：194,385,063股；反对：0�股；弃权：0�股；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其授权代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表决结果为通

过。其中现场会议表决同意 194,385,063股，反对 0� �股，弃权 0�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 0股，反对 0�股，弃

权 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4,058,251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六）审议《关于续聘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194,385,063股；反对：0�股；弃权：0�股；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其授权代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表决结果为通

过。其中现场会议表决同意 194,385,063股，反对 0股，弃权 0�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 0股，反对 0�股，弃权

0�股。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

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三十日

备查文件：

1、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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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 4月 3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宝应县苏中路 1号公司办公楼 1号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6

2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59,200,359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38.7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孙振华先

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8人，出席 6人，董事邵文林先生和马国山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 5人，出席 4人，监事施云峰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公司董事会秘书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159,198,359 100.00 2,000 0.00 0 0.00

2、议案名称：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159,198,359 100.00 2,000 0.00 0 0.00

3、议案名称：201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159,170,859 99.98 29,500 0.02 0 0.00

4、议案名称：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159,198,359 100.00 2,000 0.00 0 0.00

5、议案名称：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159,170,859 99.98 29,500 0.02 0 0.00

6、议案名称：2015年度生产经营计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159,198,359 100.00 2,000 0.00 0 0.00

7、议案名称：公司 201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159,198,359 100.00 2,000 0.00 0 0.0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12,481,540 99.98 2,000 0.02 0 0.00

9、议案名称：关于批准公司签署日常关联交易合同 /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12,481,540 99.98 2,000 0.02 0 0.00

10、议案名称：关于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2014年度薪酬情况及 2015年度薪酬标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159,170,859 99.98 29,500 0.02 0 0.00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申请银行贷款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159,198,359 100.00 2,000 0.00 0 0.00

12、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 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超出预计金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12,476,540 99.94 7,000 0.06 0 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1

201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

告

12,481,540 99.98 2,000 0.02 0 0.00

2

201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

告

12,481,540 99.98 2,000 0.02 0 0.00

3

2014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

报告

12,454,040 99.76 29,500 0.24 0 0.00

4 201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12,481,540 99.98 2,000 0.02 0 0.00

5 201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12,454,040 99.76 29,500 0.24 0 0.00

6 2014

年生产经营计划

12,481,540 99.98 2,000 0.02 0 0.00

7 2014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12,481,540 99.98 2,000 0.02 0 0.00

8

关于公司

2014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的议案

12,481,540 99.98 2,000 0.02 0 0.00

9

关于批准公司签署日常

关联交易合同

/

协议的议

案

12,481,540 99.98 2,000 0.02 0 0.00

10

关于董事、监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

2014

年度薪酬情

况及

2015

年度薪酬标准

的议案

12,454,040 99.76 29,500 0.24 0 0.00

11

关于公司申请银行贷款

授信额度的议案

12,481,540 99.98 2,000 0.02 0 0.00

12

关于确认公司

2014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超出预

计金额的议案

12,476,540 99.94 7,000 0.06 0 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关联股东宝胜集团有限公司对议案 8、议案 9以及议案 12进行了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远扬、颜爱中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由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

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会议召集人

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关于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 5月 4日

2015年 5 月 4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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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14年度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提议召开）

3、会议主持人：戴国平

4、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 4月 30日（星期四） 14:3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2015年 4月 29日 -4 月 30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4 月 30 日 9:30-11:30,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年 4月 29日 15:00至 2015年 4月 30日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股权登记日：2015年 4月 24日（星期五）

6、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8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136,518,877 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2.4998%。 其中，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人共计 7 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 136,480,177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2.4821%。 其中第 6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2）网络投票情况

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1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 38,7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177%。

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为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和公司的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共 2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 263,29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1205%。

2．本次会议股东无委托独立董事投票的情况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戴国平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上海市锦天

城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该项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136,518,87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反

对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263,2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

对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2、《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该项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136,518,87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反

对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263,2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

对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3、《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该项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136,518,87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反

对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263,2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

对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4、《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该项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136,518,87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反

对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263,2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

对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5、《201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该项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136,518,87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反

对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263,2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

对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6、《关于 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项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113,828,87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反

对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263,2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

对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关联方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数为 22,690,000股）回避本项议案表决。

7、《关于 2015年向各家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该项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136,518,87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反

对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263,2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

对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8、《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的议案》

该项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136,518,87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反

对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263,2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

对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9、《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该项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136,518,87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反

对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263,2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

对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10、《关于审定 2015年度公司董事薪酬的议案》

该项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136,518,87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反

对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263,2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

对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11、《关于审定 2015年度公司监事薪酬的议案》

该项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136,518,87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反

对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263,2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

对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12、关于制定《未来三年（2015-2017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该项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136,518,87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反

对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263,2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

对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第八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含）同意。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顾海涛、唐芳出席本次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

公司 2014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14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五年四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221� � � �证券简称：东华能源 公告编号：2015-042

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正在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为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避免公司股票价格异常波动，经

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本公司股票已于 2015年 4月 24日（星期五）开市起停牌。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各项工作，为切实维护投资者利益，保证信息披露公开、公

平、公正，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根据相关规定，本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停牌期间，公司将密切关注事项进

展情况，在有关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尽快刊登相关公告并申请公司股票复牌。

特此公告。

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4月 30日

证券代码：000650� � � �证券简称：仁和药业 公告编号：2015-017

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职工代表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董事会于 2015年 4月 30日收到职工代表董事杨力平先生

因个人原因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杨力平先生从即日起辞去公司职工代表董事职务，不在公司担任其他

任何职务。 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杨力平先生的辞职自《辞职报告》送达董事会时生效，职工代表董

事杨力平先生辞职后公司董事人数不低于法定人数。

杨力平先生的辞职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运作。公司工会将按《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尽快

聘任新的职工代表董事。

公司董事会对杨力平先生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五年四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0936� � � �证券简称：华西股份 公告编号：2015-012

江苏华西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现金分红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根据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审议通过的《关于 2014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的规定，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5.00元(含税)。

我公司目前持有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055万股股份，占其总股本的 0.55%。 按照上述分配方案，

可以获得 1,527.5万元现金红利。 公司已于 2015年 4月 30日收到该笔分红款，我公司对上述分红款人民

币 1,527.5万元确认为投资收益。

特此公告

江苏华西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4月 30日

证券代码：002002� � � �证券简称：鸿达兴业 公告编号：临 2015-048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非公开发行股票获得中国证监会

核准批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于 2015 年 4 月 29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

简称 "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733 号)，

批复主要内容如下:

一、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31,752,305股新股。

二、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报送中国证监会的申请文件实施。

三、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6个月内有效。

四、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中国证监会并按有关

规定处理。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批复文件的要求和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 在规定期限内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相关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通知。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四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445� � � �证券简称：中南重工 公告编号：2015-036

江阴中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二、会议召开及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5年 4月 30日下午 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15年 4月 29日－30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 年 4 月 30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 年 4 月 29 日下午 15:00 至

2015年 4月 30日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阴中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二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陈少忠董事长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

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 8 人，代表股份 6,409,616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1.7352%。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2 人、代表股份 509,400 股，占公司股东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 0.1379％；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6人、代表股份 5,900,216 股，占公司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5973％。 本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和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1、审议拟收购上海千易志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

根据江阴中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南重工 "）发展战略以及双主业并行的情况，中南重工

未来发展前景看好，为了扩大文化传媒业的发展，为增加公司利润，实现公司长远发展，中南重工拟与上海千

易志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千易志诚 "）的股东常继红、吕威、江阴中南文化产业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 中南文化基金 "）签订《关于上海千易志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

书》（以下简称 "《协议书》"）。 交易各方同意，此次股权收购价格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江苏公证天业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基准日 2014年 12月 31日的审计报告为基准。 拟以 26,000 万元的价

格收购千易志诚 100%股权。

本次交易对方中南文化基金的股东为江阴中南重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南重工集团 "）、中南

重工、中植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植资本 "），中南重工集团是中南重工的控股股东，故本次股权

收购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会议议案关联股东江阴中南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票 6,409,6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反对票 0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弃权票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发表结论性意见如下：综上

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中南重工章程的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方法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中南重工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 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江阴中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阴中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 5月 4日


